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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新税收政策的相关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“营改增”税收政策的实施，结合公司项目的实际

情况，现将当前需重点落实的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尚未与业主办理终期计量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摸

底，分类对各项目的统计产值、计量结算、开票金额、项目地址以

及开工日期等信息进行统计。正确划分 5.1 前后的纳税义务，避免

形成营业税和增值税纳税混淆，造成不必要的税务风险。 

二、符合《关于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中规

定“建筑工程老项目”条件的项目，选用简易计税方式，缴纳 3%

的增值税，避免企业税负的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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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于目前未取得能够证明项目开工日期材料的项目，尽快

与业主协商，获取能够明确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以前的证

明材料，保证项目符合选用简易计税的筛选条件。 

四、各单位务必于 5月 5日前将项目统计表和选择简易计税项

目的主合同及证明开工日期的材料，上报集团公司财务资金部（联

系人：黄创军  电话：029-83118857），确保顺利通过税务机关的

备案登记。 

     

附件：项目统计报表 

 

 
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2016 年 4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 

  抄送：米总监，财务资金部，工程管理部，档。  

 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2016 年 4 月 29 日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5 份 


